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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周县农村客运补贴办法

第一条 为促进我县农村客运发展，保障基本服务供给，进

一步规范县属国有企业因承担社会公共服务职能的补贴管理，确

保公共服务的可持续提供，促进企业健康发展，根据《关于下发

〈全民所有制企业政策性亏损定额补贴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外

经贸调字〔1994〕13号）《拉萨市财政局 拉萨市交通运输局关

于印发<城市公交运营成本补贴项目支出定额标准>的通知》

（拉财〔2023〕348号文件）及相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本县实际，

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县域内公交运营公司在服务本地旅游

发展战略或民生保障过程中，为实现政策规定的社会公益目标或

者生产指令性计划产品，由于定价原因而形成的政策性亏损的情

形。包括但不限于：“10元游林周”惠民旅游专线、特定农村客

运等同类型服务。

第三条 对于企业运营业务中符合国家及自治区明确规定的

补贴项目，参照《拉萨市财政局 拉萨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<
城市公交运营成本补贴项目支出定额标准>的通知》（拉财

〔2023〕348号文件）文件标准执行。

第四条 对企业因承担社会公共服务职能任务产生的政策性

亏损，按照“成本核算、预算管理、据实结算”的原则给予补贴，

以弥补公共服务实际成本与政府定价之间的差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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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公交运营成本按照百公里 408元予以补贴。运营成

本包括：人员工资、五险一金、车辆油料费、车辆维修费、车辆

保险、车辆审验费以及因承担社会公共服务职能任务产生的政策

性亏损等。

第六条 预算管理

（一）年度预算编制。公交公司应于每年第四季度编制下一

年度补贴预算方案报县住交局。

（二）预算审批。补贴预算方案经县住交局审核后，报县财

政局纳入次年财政预算草案，按规定程序报批。

第七条 企业按季度向县住交局提交政策性补贴资金申请

表，并附具运营台账以及其他相关证明材料，经审核后拨付至企

业。年度终了后，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清算，预拨资金与实际结算

的差额部分，在次年预算中调整或当年办理追加（调减）。

第八条 补贴资金实行专账核算，确保专款专用，任何单位

和个人不得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。

第九条 要建立补贴资金绩效评价制度，对政策实施效果、

资金使用效益、服务质量等进行综合评价，评价结果作为下年度

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。

第十条 对虚报、骗取补贴资金等行为，一经查实，追回补

贴资金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尚不构成犯罪的，依

据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相关规定，对直接负责的主

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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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补贴标准实行动态调整机制。当运营成本发生重

大变化时，经县住交局会同县财政局认定，燃油价格、人员工资

等核心运营成本连续三个月同比或环比变化幅度超过百分之十

（10%）的情形。补贴标准原则上每两年评估一次，也可根据

成本变动情况适时启动评估调整程序。由县住交局牵头重新核定

补贴标准。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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